附件1

2008年度中药材扶持项目申报指南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编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中药材扶持资金努力解决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为中药行业健康发展，提供质量和数量双重保证的原材料。今年的项目安排要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牵引作用，拉动地方财政和企业的配套资金投入中药材基地建设，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为工业反哺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贡献。

今年中药材扶持资金项目安排要与重点医药企业中药原料基地建设相结合；要与保护和建设地震灾区重点药材基地相结合；要与加强医药行业管理工作相结合。
一、支持的重点领域

2008年中药材生产扶持在突出重点药材品种和重点企业的药材基地，切实解决好制约中医药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突出成效及对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1、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1）推动自然保护区建立与野生药材重点分布区结合，实现核心区域性药材就地保护。

（2）加快濒危药材的野生抚育生产，或野生变家种，保证资源可持续供应。

2、优质中药材生产发展

（1）选育推广常用重要中药材的优良品种，使优良品种覆盖药材种植面积得以较大提高。

（2）以新品种推广为契机，推动药材走向规范化生产，建设规范化生产基地。

（3）推动现代生物技术在生产名贵、濒危药材中的应用。

（4）绿色药材生产发展。建设解决农药残留或重金属污染问题示范基地，推动药材最终实现无公害生产。

3、生态药材产业发展

继续抓好重大环境生态效应药材品种的发展，抓好沙生药材野生抚育和人工种植基地的建设，以保证药材质量为前提，形成全国合理化的基地布局。同时将抚育、种植基地的发展与保护草原、防止沙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扶持林下栽药技术的推广应用，重点解决药材生产对森林的严重破坏问题。
二、对申报项目的要求

1、申报项目必须属于上述支持的重点领域。

2、项目建设区必须为申报药材品种的全国性优质地道产区。

3、项目选择的药材在资源、种子、栽培技术或质量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4、项目具有较好的示范和指导意义，实施后能产生良好的社会、生态或经济效益。

5、下列项目不予支持：

（1）应由企业自主建设的项目，如单纯扩大药材基地规模、基本建设项目；

（2）非中药常用品种，资源、技术等问题也不突出的项目；

（3）纯基础性研究；

（4）
缺乏工作基础的项目。

三、对项目申报单位的要求

1、项目申请单位应为医药工商企业、药材专业种植养殖场或直接从事医药研究开发的科研机构；项目申请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为单位法人代表，或具有独立从事项目工作的负责人或研究人员。

3、项目申请单位财务核算与管理体系健全。

4、申请单位需具备项目实施所需的各种设施、设备、技术或人员，匹配的资金必须能落实到位。

5、鼓励医药工商企业与研究实力雄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同申报技术含量高、产业化前景好的项目，或对其成果进行转化。

四、对项目建议书的要求

1、申报单位应根据本指南编制《国家中药材扶持项目建议书》

2、项目建议书的格式见附件。

3、项目建议书须有如下附件：

（1） 单位注册证明和资格证明材料。

（2） 两个以上（含两个）单位共同申请的项目，必须有合作协议，说明合作机制和各方的责权利，说明扶持资金的使用方式。

（3） 申请项目曾经得到本专项支持的，应提交项目工作总结报告或成果证明，说明继续申请扶持的理由。

（4） 对经过审定或鉴定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产业化的项目，可附成果鉴定（审定）证书等。

（5） 其它证明项目可行的资料。

4、申报材料不得弄虚作假，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建议书不予受理。

五、项目申请与审查程序

1、项目申报应根据本指南各项要求，选择适当项目，认真填写《国家中药材扶持项目建议书》，并按以下规定向相应部门申报：

（1） 中央所属单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报，同时抄报财政部。

（2） 地方所属单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工交办、发展改革委）组织申报。

2、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工交办、发展改革委）应确保申报项目的质量，并组织相关专家，按照本指南要求对申请项目进行初审，确定2个项目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推荐项目的《国家中药材扶持项目建议书》中必须附初审意见。

3、工业和信息化部汇总项目后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提出项目评审意见，编制年度项目计划，报财政部批准。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工交办、发展改革委）应对中药材扶持资金的项目进行跟踪和监督：
（1） 根据申报的项目计划进行年度检查，并对项目资金款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审查。
（2） 项目申请单位应按年度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工交办、发展改革委）提交项目进程及资金使用报告。
（3） 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提交结题报告，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工交办、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中央单位项目完成后应向我部提交总结报告，由我部组织鉴定。
六、其它

项目受理截止时间为2008年9月30日。







�此处内容是否也是可以进行时常调节的，是否可以和（1）合并？


�此处改变了一下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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